
坛规发 E2018〕 22号

关于印发 《金坛区规划局规划编研项目合同

管理规定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局属各科室、各事业单位 :

《金坛区规划局规划编研项目合同管理规定 (试行 )》

已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同意,现 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.瑙u坛Ⅰ∶∷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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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坛区规划局规划编研项目合同管理规定

(试行 )

为加强规划编研项目合同管理,提高合同质量,规范合

同签订、履行行为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《金坛

区规划局规划编研项 目实施管理规定》《局规划编研服务类

项目采购、合同签订和资金拨付流程》有关规定,特制订本

规定。

一、管理范围

我局使用区级规划专项资金开展规划编制、信息化、测

绘等业务活动,作为采购方签订项目合同的,须按本规定的

相关要求实施合同管理工作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(一 )项 目责任科室

规划技术科为我局规划编研项目的责任科室,负责合同

草案中关于经费总额、拨付方式的审核工作;合同签订中关

于合同的签字盖章工作;合同履行中关于费用拨付以及合同

的归档工作,并配合项目实施科室做好相关的协调工作。

(二 )项 目实施科室

局属相关科室、事业单位为我局规划编研项目的实施科

室,具体在下达规划编研清单时明确。

项目实施科室负责合同草案起草、合同签订时合同相对

方的签字盖章以及合同履行等工作,并配合项目责任科室做

好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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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配合管理科室

局综合科负责合同履行中费用拨付的经费申请与支付

工作。

三、合同签订

(一 )合同草案

项 目实施科室依据项 目任务书和采购结果负责起草合

同草案,就合同条款与合同相对方进行协商。项目实施科室

必须充分掌握合同相对方的有关情况,确保其主体资格、项

目承接资质、技术力量等条件符合项目承接要求,能依法履

行合同和提供有效成果、合法票据。

项目责任科室负责对合同草案的经费、拨付方式进行审

核。

合同草案经项 目实施科室和责任科室达成一致意见并

经项目实施科室分管领导审核后进入合同签订阶段。

(二 )合同签订

合同签订的顺序为合同相对方、采购方。

合同签订时,签订人的姓名、日期、公章等要素必须齐

各。若协调未能达成一致并产生重大修改的,必须重新履行

合同草案的相关审核程序。

项 目实施科室负责合同相对方关于合同签字盖章的相

关程序。

项 目责任科室负责采购方关于合同签字盖章的相关程

序,采购方的签字顺序依次为:实施科室负责人;规划技术

科负责人;实施科室分管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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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目实施科室需提供不少于 4份盖章生效的合同原件 ,

分别由项 目实施科室、项目责任科室、综合科以及区政府采

购中心留存。

四、合同履行

局属相关科室、事业单位须严格按照 《金坛区规划局规

划编研项 目实施管理规定》《局规划编研服务类项 目采购、

合同签订和资金拨付流程》等有关规定,实施项 目、资金、

合同管理,规范合同履行程序和行为。

项目实施科室按照合同条款约定,填写资金拨付审核表 ,

经局综合科财务人员审核后,由 规划技术科签署意见,经实

施科室分管领导、局财务分管领导、局主要领导签字后向区

财政部门申请经费,由 局综合科财务人员落实具体经费支付

工作。

合同履行过程中需变更合同的,必须重新履行合同的审

核、签定程序;需终止、解除、延迟合同履行的,须履行局

相关决策程序。

合同履行的有关特殊事项应当在合同条款中予以约定。

五、合同归档

项目责任科室负责合同的归档工作。

合同的归档材料要制作两套 (含 电子与纸质材料 ),一

套归入规划编研项 目档案材料之中;一套单独建档,其 中电

子材料上传局规管系统,纸质材料待合同履行结束后移交至

局信息中心存档。    。

合同的归档材料应包含以下内容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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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采购材料

包括立项请示、政府办文单、任务书、采购流程相关材

料、公示材料等。

(二 )合同材料

合同原件。

(三 )资金拨付材料

包括各次资金拨付审核表、发票、专家论证会、验收会、

规划审议会议、验收登记表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(四 )项 目信·包汇
`总材料

规划编研项目信息汇总表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(一 )各项 目实施科室应根据业务范围、类别和特点 ,

适度统一规范项目合同的格式、内容。

(二 )未经审定和编号的项目合同一律严禁对外使用 ;

未经生效和留存、各案的合同不得擅自履行。

(三 )各责任科室和有关责任人按本规定履行合同管理

职责,对违反本规定的,将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(四 )本规定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常州市金坛区规划局综合科      ⒛1凸 年 5月 22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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